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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铸造协会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
评比表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依据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发布的《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民政部公告第581号），中国铸造协会（简称“中铸协”）获准在行业内开展“中国铸造协会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以下简称“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评比表彰活动。
第二条 为规范“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评比表彰活动开展，依据《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国评组发〔2022〕3号）及相关规定，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三条 中铸协设立评比工作委员会，负责评比表彰活动具体组织实施工作，下设评比工作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奖项设置及名额不得突破已批准项目和名额上限，当申报企业未达标准要求或申报数量不足时，各项奖励名额可空缺。
第四条 评比表彰活动严格遵循“统一方法、统一标准、分类实施”的工作方针，坚持企业自愿申报、客观、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非法干涉。
第五条 本评比表彰活动每五年开展一次，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六条 参评企业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工商管理部门正式登记注册并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二）企业近三年（评选年度前推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
（三）企业未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第三章 奖项设置和评选名额
第七条 中国铸造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评选设“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与“分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两类奖项：
（一）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是指企业经营业绩、科技创新、社会责任及行业影响力等综合评价指标处于行业标杆示范水平的铸件生产企业，共评选100家。
（二）分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是指企业经营业绩、科技创新、社会责任及行业影响力等综合评价指标处于分行业标杆示范水平的企业，共设14个分行业（包括铸铁、铸钢、有色合金铸造、熔模铸造、压铸、机床铸件、汽车铸件、轧辊、耐磨铸件、艺术铸造、铸造装备及检测仪器、铸造环保设备、压铸模具、铸造原辅材料），每个分行业评选10家，企业申报时需填写主要产品所属分行业类别。
第八条 铸件生产企业首先参与“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评选，未获认定的，再转入其所属行业的分行业评选程序。每家企业仅限获得一个奖项。
第四章 工作程序
第九条 凡符合本办法第二章基本条件的企业，遵循自愿原则，按评选标准和要求提交申报材料，作出参评承诺。
第十条 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时应按规定填写由评比工作办公室制作的统一格式的申报书，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包含纸质版及电子版），申报书及相关材料应完整、真实、可靠。
第十一条 申报材料提交截止日期按通知执行，可通过邮寄等方式提交，邮寄以邮戳日期为准，逾期不予受理。
第十二条 铸造行业综合竞争力优势企业评选按照形式审查、评审、公示、公告及备案等程序组织。
第十三条 形式审查
评比工作办公室在收到申请材料后，组织形式审查，提出初审意见。
第十四条 评审
评比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参评企业进行集中评审，提出评审意见并确定拟公示名单。
第十五条 公示
对拟公示名单在协会官网（www.foundry.org.cn）进行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结果有异议的，须在公示期内向评比工作办公室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第十六条 公告
对经公示无异议的企业，在协会官网以公告方式向社会予以发布。
第十七条 备案
评比表彰活动结束后，中铸协按《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及时向有关管理部门进行备案。

第五章 异议处理
第十八条 评比表彰工作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结果有异议的，须在公示期内向评比工作办公室提交书面异议。
第十九条  书面异议须包含以下内容：
（一）异议内容、事实依据及相关证明材料；
（二）异议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联系人、通信地址、联系电话，并加盖单位公章。逾期、无正当理由或匿名提出的异议，不予受理。
第二十条 评比工作办公室负责核实、调查、澄清并提出处理意见，相关决定通知涉及异议的各方。
第六章 表彰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中国铸造协会对获奖企业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和奖牌，荣誉称号有效期为五年。
第二十二条 授予荣誉称号期间企业如出现以下情形之一：
（一）被查实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的企业；
（二）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的企业；
（三）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企业；
所授荣誉称号予以取消并收回证书、奖牌及荣誉称号。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铸造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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